
芒市2017年度边境转移支付

拟安排的项目资金公示

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设立，主要用于边境事务管理，改善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、促进边境地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。根据2017年省财政厅边境转移支付额度，经边境转移支付资金领导小组评审通过，现将拟安排的项目资金公示如下：
本次公示的边境转移支付资金内容为：

１. 2017年度边境转移支付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

项目实施地点：芒市镇松树寨村、芒市镇河心场村、芒市镇象滚塘村、芒市凤平镇平河村
    ３. 项目建设时间：2017年12月——2018年5月
４. 项目实施单位：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 

５.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：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建设
     ６. 项目投资总概算900万元，其中：边境转移支付资金900万元；其他来源0万元。

    从公示之日起七天内（2017年9月20日至2017年9月 27日），若对拟安排的项目资金以及项目实施等公示内容有疑问，请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市财政局预算股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市财政局预算股：0692-2921929

项目实施单位电话：0692-3067001         

2017年9月20日


